
附件一
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  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│注  意  事  項  │

│      補        │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二      一│

│      充        │  │    遺本  及時依│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失證  主教法│

│      兵        │  │    向明  管育補│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團書  機勤充│

│      證        │  │    管應  關務兵│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部妥  之點應│

│      明        │  │    登為  編閱接│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記保  組各受│

│      書        │  │    。管  管種動│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如  理召員│

│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有  。集臨│
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 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┌─┬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┐  ┌────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┬──┐

│出│出│姓  │貼  │補  │  │中        │出│出│  姓│  貼│

│生│生│名  │相  │充  │  │華        │生│生│  名│  相│

│地│日│    │片  │兵  │  │民        │地│日│    │  片│

│  │期│    │處  │證  │  │國        │  │期│    │  處│

├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┤明  │  │        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┤

│民│役│國一│曾紀│書  │  │          │民│役│一國│紀曾│

│間│  │民編│受綠│存  │  │          │間│  │編民│錄受│

│職│  │身號│軍  │根  │  │年        │職│  │號身│  軍│

│業│  │分  │事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│業│  │  分│  事│

│專│  │證  │訓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│專│  │  證│  訓│

│長│別│統  │練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│長│別│  統│  練│

├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┤    │  │        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┼──┤

│  │補│    │至自│    │  │月        │  │補│    │至自│

│  │充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│  │充│    │    │

│  │兵│    │年年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│  │兵│    │年年│

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          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

│  │  │    │月月│  年│  │          │  │  │    │月月│

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日        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

│  │  │    │日日│  月│  │填        │  │  │    │日日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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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│發        │  │  │    │    │

│  │  │    │止起│  日│  │          │  │  │    │止起│

└─┴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┘  └────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┴──┘

附件二
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  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
│    國民兵身分證明書      │  │     國民兵身分證明書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中華民國 89 年 12 月 31 日│  │中華民國 89 年 12 月 31 日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(蓋用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│  │ (蓋用直轄市、縣 (市) 政府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關防及首長簽名章)       │  │   關防及首長簽名章)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
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 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┌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┐

有關國民兵身分證明書之說明  │姓名      │          │蓋相一│

一、本證明書係用以證明持用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鋼片吋│

    人之兵役身分。          │國民身分證│          │印黏脫│

二、國民兵至年滿四十歲之翌  │統一編號  │          │  貼帽│

    年除役，未除役前依規定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 後半│

    由戶籍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 │出生年月日│          │  加身│

    管理，戰時或非常事變時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┤

    應受勤務召集，平時得依  │出生地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    需要編組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三、本證明書未加蓋鋼印或經  │役別      │國民兵 (含原為已訓│

    裁切變造者無效，涉及偽  │          │及待訓身分)       │

    造者，並追究其刑責。  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說明      │原屬待訓國民兵身分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者免再徵集訓練    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└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有關國民兵身分證明書之說明  ┌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┐

一、本證明書係用以證明持用  │姓名      │          │蓋相一│



    人之兵役身分。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鋼片吋│

二、國民兵至年滿四十歲之翌  │國民身分證│          │印黏脫│

    年除役，未除役前依規定  │統一編號  │          │  貼帽│

    由戶籍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┤  後半│

    管理，戰時或非常事變時  │出生年月日│          │  加身│

    應受勤務召集，平時得依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┤

    需要編組。              │出生地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

三、本證明書未加蓋鋼印或經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    裁切變造者無效，涉及偽  │役別      │國民兵 (含原為已訓│

    造者，並追究其刑責。    │          │及待訓身分)       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說明      │原屬待訓國民兵身分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者免再徵集訓練    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└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
